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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大学化学学院各教学单位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修订稿) 

(2018 年 12 月修订) 

考核

项目 
考核指标 考核指标具体分布及区划 

满分标准 

（分/项） 

实得分 

(分/项) 

备

注 

教 

学 

管 

理 

教学档案 1. 教学档案 及时建立专业核心课程档案 30 分/门   

教研活动 
2. 教研活动制度化

建设 

学院规定的集体教研日（三次/学期）教研活动

情况 
人均：15/N 分  

(1) 
自主组织新教师试讲指导、集体听课、优秀教

师示范性公开课等活动情况 
人均：15/N 分  

课程安排 3. 建立课程组 
是否按照学院要求设立课程组，课程组的工作

情况（2 次/年以上） 
20 分/个  (2) 

课程考试 4. 考试执行情况 

期中考试成绩单一份 15 分/门  

(3) 

期末考试采用集体流水评卷课程 10 分/门  

毕业论文/设计 5. 优秀毕业论文/设计 
校级 30 

院级 10 
  

一流

学科

教学

建设

项目 

课程建设 

6. 精品资源共享课程、MOOC

课程、SPOC 课程、在线课程 

国家级 
课程申报 20  

 

课程立项 200  

省部级 
课程申报 15  

课程立项 100  

校级 
课程申报 10  

课程立项 50  

7. 专业核心课程 
课程申报 10  

课程立项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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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通识教育选修核心课程、创新创业课程 
课程申报 10  

课程立项 25  

教改项目 
9. 各类教学改革项目 

 

国家级 
课程申报 30  

 
课程立项 200  

省部级 
课程申报 20  

课程立项 100  

校级 

项目申报 10   

项目立项（重大） 100   

项目立项（重点） 50   

项目立项（一般） 25   

创新创业专业建设计划 10. 创新创业专业建设计划  项目立项 100   

教学会议 11. 主办教学研讨会议 
 省级 100  

(4) 
 国家级 200  

教学平台建设 12. 教学平台 

国家级 
项目申报 30   

项目立项 200   

省部级 
课程申报 20   

课程立项 100   

教材立项与出版 

13. 教材立项（含数字课程建设与

出版立项） 

国家级 
项目申报 30   

项目立项 200   

省部级 
课程申报 20   

课程立项 100   

校级 
课程申报 10   

课程立项 30   

14. 出版教材 

国家规划教材,高教版,科学出版社 400   

其他国家级出版社 240   

省级出版社 160   

论文/专利 
15. 教师在学校认定的权威期刊发表教研教改论文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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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教师在一般 CN 刊物发表教研教改论文 45   

17. 指导本科生在权威或一级期刊发表论文（第一作者） 45   

18. 指导本科生在一般 CN 刊物发表论文（第一作者） 5   

19. 指导本科生获得国家专利授权（第一发明人或者导师第一，学生第

二） 

实用新型：30 

发明专利：60 
  

实践教学 20. 本科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项目申报 5   

国家级 

项目立项 40   

验收良好 50   

验收优秀 60   

省部级 

项目立项 30   

验收优秀 50   

验收良好 40   

校级 
项目立项 10   

验收优秀 20   

实践基地 21. 大学生实践基地建设 

国家级 
项目申报 30   

项目立项 200   

 

省部级 
项目申报 20   

项目立项 100   

校级 
项目申报 10   

项目立项 50   

学科竞赛 

22. 大学生竞赛（按照教务处认定的竞赛）

(注：互联网+金奖和银奖分别套国

家级一等奖≤300 分和二等奖≤200

分;同年同一奖项等按就高奖励,具

体绩效依据学校下拨到学院对应分

值按比例核算) 

国家级 

一等奖 300   

二等奖 200   

三等奖 50   

省部级/赛

区 

一等奖 100   

二等奖 50   

三等奖 30   

教学名师 
23. 教学名师奖 国家级 项目申报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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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立项 400   

省部级 
项目申报 20   

项目立项 200   

校级 

项目申报 10   

项目立项 50   

教学成果 

24. 教学成果奖 

国家级 
项目申报 30   

二等奖 500   

省部级 

项目申报 20   

特等奖 500   

一等奖 400   

二等奖 300   

三等奖 100   

校级 

项目申报 10   

特等奖 150   

一等奖 100   

二等奖 50   

三等奖 30   

25. 教学优秀奖 校级 

项目申报 10   

特等奖 90   

一等奖 60   

二等奖 40   

三等奖 20  
 

优秀奖 30  

教学成果 

 
26. 青年教师“最佳一节课” 省级 

参加比赛 15   

特等奖 100   

一等奖 80   

二等奖 50   

三等奖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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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级 

项目申报 10   

一等奖 40   

二等奖 30   

三等奖 20   

优秀奖 10   

 

基本原则： 

1、所有成果均为考核当年度新产生的成果，截止时间为当年的 12 月 31 日。 

2、相关项目计分需要提供对应的申报材料、立项任务书等证明材料。 

3、所有建设的重要文件、会议纪要需要向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备案。 

4、项目申报获得立项者，同时也计项目申报分。 

 

备注：  

(1) N 为最小教学系的人数。原则上按学院要求次数执行。活动分为三类，每次活动人均：5/N 分，每类分值上限人均：15/N 分。原则上各教学

单位需要备案，并在会议后一周内提供活动内容记录材料和活动纪要。 

(2) 各单位考核要求及当年课程安排文件需要报备学院，考核时需要提供执行情况材料。需要提供上年度和本年度课程授课计划。 

(3) 根据学院要求，需要提供上年度和本年度课程授课计划。全院统一要求从本学期开始恢复理论必修课程的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制度，要求每个

系必须明确列出相关课程考试清单。上报的课程数量按照各教学单位承担课程占学院课程总数的等比例进行计算。 

(4) 会议分值按照实际注册人数分段设置，省级：人数小于 20 人，为 0 分；20-50 人(含 50 人)，为 50 分；50 人以上(不含 50 人)，为 100 分；

国家级：人数小于 50 人，为 0 分；50-100 人(含 100 人)，为 100 分；100 人以上(不含 100 人)，为 200 分。 

(5) 对于表格中没有列出(或模棱两可)的科目(包括项目和奖项，如：互联网+)，可留到下一年补发。同年同一项目或奖项等按就高奖

励,具体绩效分值依据学校下拨到学院对应分值按比例核算。对于年薪制人才按学校下拨给学院的分值扣除应完成工作量进行核

算。 


